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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8E_E5_81_9A_E5_c65_645837.htm 一、招生学校及专业 

招生学校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（吉林省长春市）

。 招生专业：航空飞行与指挥，（招生人数以教育部、总政

治部正式下达计划为准），学制四年，本科。 二、报考条件 

考生须有北京市正式户口、所在学校正式学籍，参加2010年

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应届高中毕业男生，外语

语种限英语、俄语。 年龄16至19周岁（1990年9月1日至1994

年8月31日之间出生）。 身体基本条件：身高165185厘米，体

重50公斤以上（不超过标准体重的20%），每眼裸眼视力均

在0.8以上（环形C字表测），无色盲、色弱。 三、报名时间

2009年12月1418日，报名地点：考生所在中学。 四、工作程

序 1、报名推荐 各中学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献身国防建

设的教育，动员学生对照招飞条件自荐报名；要对学生的现

实表现、身体条件、文化素质进行审查把关，认真组织身体

“五查”工作，即：身高、体重、血压、视力、色觉。凡符

合《身体情况摸底方法与要求》条件的学生需填写《空军航

空大学考生报名表》。 2、预选初检 符合报考条件的学生应

参加初检，初检工作由空军招飞工作局北京选拔中心统一组

织（初检不需要空腹）。 初检时需要携带：本人身份证或户

口簿；填写好的《空军航空大学考生报名表》，贴一寸近期

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（红底）1张并加盖学校公章；笔、纸

。 参加初检的学生需穿运动鞋，要求搞好个人卫生（如：理

发、洗澡等）。 初检时间及安排： 2009年12月26日（星期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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